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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o C 22 /1 5  

妇女事务委员会  
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第八十一次会议记录  

出席者︰  刘靳丽娟女士  (主席 )  
 谭赣兰女士 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 

(副主席 )  
 区佩儿女士  

陈丽云教授  
A r u na  GU RU N G女士  
洪雪莲教授  
孔美琪博士  
关蕙女士  
林惠玲女士  
李翠莎博士  
梁颂恩女士  

 

 梁陈智明女士  
伍婉婷女士  
王佩儿女士  

 

 黄佑荣先生  
黄幸怡女士  
王少华女士  
严楚碧女士  
 

 

 叶文娟女士  社会福利署署长  
 

因事  
缺席者︰  

邓灿洪医生  
蔡永忠先生  

 
 

 黄舒明女士  
杨建霞女士  
 

 

 张岱桢先生  
 

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(5 )  

列席者︰  张美珠女士  
李咏璇女士  

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(福利 )1  
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  

 陈楚颖女士 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 A 
(秘书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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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卓锋先生  
陈黄洁明女士  
 

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C  
劳工及福利局总行政主任 (特别职务 )  

议程  
项目 1和 2：  

林嘉泰先生  
郑健先生  
 

社会福利署副署长 (服务 )  
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1  

   
项目 1：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家庭、儿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务的建议及
优次 (文件编号：W o C 17 /1 5)  

1 . 1   社会福利署 (社署 )副署长 (服务 )林嘉泰先生 应主席的邀请，
使用投影片向委员简介社福界就家庭、儿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务提出的

各项建议，以及相关的政府措施和服务。  

1 . 2   关于家庭服务，委员普遍支持社署在促进家庭和睦／加强家

庭凝聚力及亲职教育方面的工作。因应近日接连发生多宗家庭悲剧，

加上学生面对的压力日渐增多，有委员建议应鼓励家长聆听子女的意

见，以及不要单凭学业成绩来评定子女的表现，从而促进家庭和睦。

另有委员询问「青年护理服务启航计划」的进度。  

1 . 3   在处理体恤安置个案方面，有委员对近期体恤安置个案的获

批数目减少一事表示关注。  

1 . 4   在向离异父母推广持续父母责任的概念方面，有委员建议社

署应考虑透过更多渠道 (例如把社署最近出版的共享亲职手册上载到
妇女事务委员会网站 )推广这个概念，以加强宣传。  

1 . 5   关于幼儿照顾服务，部分委员认为现时提供的幼儿照顾服务

尚未能应付日益殷切的需求。他们虽然认同政府为应付这类服务需求

而作出的努力，但认为如能提供更多幼儿照顾服务 (特别是增加长全
日 制 幼 儿 园 暨 幼 儿 中 心 服 务 名 额 )， 会 有 助 妇 女 平 衡 工 作 与 家 庭 责
任。有委员更建议考虑派驻校社工到幼儿园，以便及早识别有需要的

儿童和家庭，为他们提供介入服务。另有委员建议把邻里支持幼儿照

顾计划常规化，以便为妇女提供更多就业机会，并让更多家长 (尤其
是女性家长 )可加入劳动市场。  

1 . 6   有委员认同劳工处在推动家庭友善措施方面的工作，并建议

下一步应考虑制订家庭友善政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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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7   关于少数族裔人士的福利服务，部分委员建议社署应加强宣

传，以加深少数族裔人士对这些服务的认识。有委员对残疾人士的特

别需要和就业服务表示关注。  

1 . 8   社署副署长 (服务 )感谢委员提出意见，并响应如下：  

( a )  鉴于各方对有关安老服务界护理服务的「先聘用后培训」先导计
划反应积极，政府已预留 1 .4 7 亿元推行「青年护理服务启航计
划」，并把该计划扩展至康复界。五间非政府机构会在未来数年

提供共 1  00 0 个名额，让年轻人在安老或康复服务单位受训和实
习。政府也正考虑为参加者在社福界建立晋升阶梯；  

( b )  为推广持续父母责任的概念，社署印制了一套手册派发给家长及
其子女，并已把手册内容上载到社署开发的专题网站，为离异父

母提供有关共享亲职的实用信息。为配合「夫妻缘不再  亲子情
永在」的宣传运动，政府正播放新的电视宣传短片和电台宣传声

带，并已印发宣传海报；  

( c )  为照顾儿童在学前环境下的需要，政府将透过奖券基金资助推行
一项试验计划，为 (就读于幼儿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 )有特殊需
要的儿童提供到校康复服务，使他们能尽早接受专业服务；  

( d )  除 了 设立 一间 新的 资 助独 立幼 儿中 心 ，为 三岁 以下 幼 儿提 供 约
1 0 0  个额外长时间全日制托儿服务名额外，社署还会逐步把幼儿
中心及幼儿园暨幼儿中心的延长时间服务资助名额增多 5  0 00  个
(即由约 1  20 0  个增至约 6  0 00  个 )，其中约 1  20 0  个名额已在二
零一五年九月增设；  

( e )  社署会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委聘顾问就幼儿照顾服务的长远发
展进行研究，届时会一并检讨邻里支持幼儿照顾计划；以及  

( f )  关于体恤安置个案方面，这类个案的获批数目没有定额。有需要
的人士或家庭会获得当局推荐，但个案是否符合申请资格，则由

社工根据个别情况来评定。  

1 . 9   社署署长补充，社署了解市民对福利服务的需求和期望，并

会 为 各项 工作 编订 优 次和 分配 资源 。 同时 ，社 署也 须 审慎 地使 用公

帑，确保用得其所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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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10   主席感谢社署为与会者概述政府在家庭、儿童和青少年福利

服务方面所推出的主要措施。  

项目 2：为祖父母而设的幼儿照顾训练课程试验计划  

2 . 1   社署副署长 (服务 )使用投影片向委员简介为祖父母而设的幼
儿照顾训练课程试验计划。  

2 . 2  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(劳 福 局 )常 任 秘 书 长 表 示 ， 一 如 二 零 一 五 年
《施政纲领》所述，试验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协助祖父母在家庭环境内

成为训练有素的幼儿照顾者，以加强对核心家庭的支持。试验计划可

向祖父母推广积极乐颐年，并应有助减少对幼儿照顾服务的需求和方

便妇女就业。非政府福利机构如属雇员再培训局 (再培训局 )认可的培
训机构，会获邀提交建议书，为祖父母和准祖父母开办培训课程。尽

管培训课程会参照再培训局的幼儿照顾课程来编订，非政府福利机构

的社工也可提供合适的软技巧培训和组织自助小组，以切合祖父母的

需 要 。非 政府 福利 机 构也 可试 用不 同 的模 式， 以便 按 不同 的社 会环

境，为所拣选的祖父母学员 (例如来自基层、中产或少数族裔家庭者 )
提供培训。政府会透过奖券基金资助推行试验计划，如计划在稍后阶

段获常规化，政府会研究是否可以把有关培训课程纳入持续进修基金

「可获发还款项课程」名单内。  

2 . 3   委员 同意试验计划可为有关家庭带来正面作用。有 委员 指

出，香港的核心家庭结构已有所改变。除祖父母外，还有其他人 (例
如外籍家庭佣工 (外佣 )或其他近亲 )肩负起照顾幼儿的工作。政府也可
考虑为这些人提供幼儿照顾训练。另有委员建议应同时鼓励祖父和祖

母参加试验计划。  

2 . 4   有委员认为，政府须特别设计训练课程内容，以切合祖父母

的需要。课程内容也应包括照顾幼儿的知识和技巧、职业安全，以及

信息科技 (例如智能电话 )的使用。另有委员表示可与祖父母分享如何
在照顾幼儿时与其他照顾者 (例如幼儿的父母和外佣 )联系和相处，以
尽量减少可能发生的家庭纠纷。  

2 . 5   有 委员 表示 ，政府应 审慎考虑挑选合 适的非政府福利 机构

(例如专门提供长者、青少年或儿童服务的机构 )来营办训练课程，以
便更好地切合试验计划的需要和达到所订目标。另有委员建议，计划

可先把焦点放在弱势家庭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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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6   劳福局常任秘书长表示，劳福局和社署与有关非政府机构讨

论试验计划的实施安排时，会考虑委员的意见。拟议计划以试验形式

推行，现阶段的对象是祖父母，至于外佣的培训，则会另行处理。除

了推动祖母参加试验计划外，政府也会致力鼓励祖父参加，但由于香

港女性的寿命较长，相信参加计划的祖母人数应会较多。透过这项试

验计划，非政府福利机构或会接触到一些有需要的家庭，并可按情况

为他们提供协助和服务。  

2 . 7   主席感谢各委员提出意见，并请他们在适当时协助推广这项

试验计划。  

项目 3：通过第八十次会议记录 (文件编号：Wo C  1 8 /1 5 )  

3 . 1   第八十次会议记录无须修改，获得通过。  

项目 4：工作小组口头报告  

4 . 1   委员听取了各工作小组联合召集人的口头报告。  

项目 5：秘书报告 (文件编号：WoC  19 /1 5 )   

5 . 1   委员已省览秘书报告，并知悉其内容。  

项目 6：其他事项  

6 . 1   余无别事，会议于下午十二时十五分结束。  

 

 

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 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


